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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修業辦法 

99年 09 月 10日  99-1第 1次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06 月 14日 102-2第 3次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08 月 12日 104-1第 1次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 10 月 13日 110-1第 4次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 03 月 07日 111-2第 1次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宗旨  

本所博士班的宗旨在充實學生專業知識，強化其在學術領域針對重要問題進行

獨立研究的能力，使其成為具有國際視野與水準之學術及實務工作者。為達此

宗旨，特訂本辦法以供有志進修學生共同遵行。 

第二條 入學資格  

凡在各大學院校研究所修習與政治知識相關之學科獲得碩士學位或同等學力資

格者，參加本所博士班研究生甄試入學或考試入學獲得通過，經公告錄取後，

取得本所博士班入學資格。 

本所碩士班學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依本校「碩士班研究生逕修讀博士學位

作業要點」辦理。 

第三條 主修學門及副修學門  

本所依政治學之性質及內容，分設下列四學門： 

一、政治理論。 

二、公共行政。 

三、國際關係。 

四、中國政府。 

學生應由以上四學門中，選擇一主修及一副修學門，為博士生研讀之專業領

域。 

學生選擇主、副修學門後，應就本所規定之學門課程，各選三門（合計八學

分）以上課程研讀，以符主、副修之規定。（每學期開課課程之學門課程屬性

由所辦公室公告之） 

第四條 研修計畫 

104學年度起入學生取消研修計畫審查，104學年度前入學生尚未通過研

究計畫審查者，改由學門導師以書面審查之。 

學生進入博士班二年級後，至遲於四年級期末前，應提報研修計畫，由所辦公

室於每學期期末訂定時間進行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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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計畫審查要旨在於研究生研究能力評估(修習課程)與論文研究方向適切性

之輔導，而非以論文研究計畫為重點。 

研修計畫至少應包含以下五部份內容： 

一、研讀博士班目標與生涯規畫； 

二、根據前項目標選定主修學門與副修學門； 

三、已修課程（註明成績）及未來修課計畫(得敘明與論文研究及撰寫方向

相關之職能訓練或專業能力等)； 

四、博士論文研究及撰寫方向； 

五、研究工具之選擇（不包括英文），及其對研修計畫的重要性。 

研修計畫須依公告申請期間內繳送所辦公室，報請所長與相關學門導師組成

「研修計畫審查委員會」，以公開方式審查研修計畫內容，並依下列審查重點

提出審查意見。審查重點： 

一、研究所已修課程之適當性評估與加修建議； 

二、主、副修學門與研究旨趣之關聯； 

三、研究工具之選擇與建議； 

四、指導教授選擇建議。 

研修計畫通過後，同學須依計畫及審查意見修習課程及研究工具。所辦公室亦

得依同學之計畫及審查意見，提報本系課程委員會檢討開課方向。 

研修計畫審查意見所列課程及研究工具同學有義務修畢，更改或減修均須徵得

相關學門導師及所長核准，超修則不在此限。 

研修計畫通過後，學生有意更改論文研究及撰寫方向或變換主修及副修學門，

均須徵得相關學門導師及所長核准。 

第五條 選課、成績  

學生應依據本校「學則」、「選課辦法」、入學年度「學位審定表」及本修業

辦法之相關規定，修習必修科目、選修科目、基礎科目、語文科目等，並依其

規定核計學分、成績。 

學生修習學分數，第一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四學分，不得多於九學分；第二學

年每學期不得少於二學分，不得多於九學分，惟已修畢應修學分數者，不受此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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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學位非屬政治學或相關領域之博士生，應補修本所碩士班之必修課程。指

定補修及加修之科目，及研究工具之修習學分，不列計為學位審定表之最低畢

業學分數。  

研究所各科成績均以一百分為滿分，以七十分為及格。 

第六條 資格考試 

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 

學生於修畢系所規定之必修科目及最低畢業學分數，並修習資格考試科目及

格後，得依入學年度「學位審定表」所訂考試科目，申請參加博士學位候選

人資格考試（以下稱資格考試）。 

資格考試申請及舉行時間，依教務處每學年度公告之「博士班研究生申請學

位考試程序時間表」為準。 

資格考試成績不及格且修業年限未屆滿者，得就不及格科目申請重考，重考

以一次為限，重考不及格者，應予退學。 

二、學門資格考試(104 學年度起取消學門資格考) 

本系學生除前項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外，於修滿主、副修學門各 3 科 8

學分以上時，另應申請參加並通過本所學門資格考試。學門資格考試科目由

所辦公室另行公告。 

學門資格考試之申請時間同前項第二款，實施日期則由所辦公室另行公告。 

學門資格考試不受前項第三款重考以一次為限之限制。 

以上四科資格考試，學生可於一次完成，或分二至四次分別考試。 

第七條 博士論文研撰計畫 

學生於資格考試全部科目通過後，得提出博士論文「研究大綱」審查，此研究

大綱審查會視同系所學位學程審查會議。 

博士論文研撰計畫參考內容如下：論文題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途

徑、研究方法、文獻探討、研究架構、預期結果或貢獻等。 

研撰計畫審查，應填具申請表及研撰計畫資料各一份送所辦公室(隨時受理)，

經所長同意後召開審查會。審查委員得由指導教授推薦二人(含)以上組成，並

由指導教授擔任審查會主持人，審查委員資格並得不受本校「博碩士班學位論

文考試辦法」第十條之限制。 

審查會時間、地點應向所辦公室登記：時間得由研究生自行協調審查委員後訂

定，地點則以本校校區為原則，校外地點需經所長同意。審查費用由所辦公室

酌支(指導教授及本校專任教師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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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會程序應依(一)研究生報告研撰計畫內容；(二)研撰計畫內容審核討論；

(三)審查委員出具審查意見及表決是否同意該研撰計畫等程序進行，評核表並

請於會後送交所辦公室備查。 

研撰計畫審查通過後，學生應依據審查意見修改論文研撰計畫，並依規定向學

校申報指導教授與論文題目。研撰計畫若未獲通過，應重新提出。 

第八條 博士論文初審 

學生應在修業年限（含可申請之休學年限）屆滿前一年前提出論文初稿，經所

辦公室檢查符合本系《論文寫作格式》之規定後，依學校相關規定通過博士論

文初審。 

第九條 博士論文考試申請 

學生須滿足以下條件，始得申請博士學位論文考試： 

一、依入學年度學位審定表，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滿規定之必修科目及最低

畢業學分數，含基礎學科(需補修者)； 

二、資格考試共 2 科全數及格； 

四、通過論文初審，並取得初審委員審核通過之論文修正說明暨審核表； 

五、通過本校博士生英文能力檢定標準； 

六、曾參加本所辦認可之校內外之公開學術研討會一次以上，論文內容不

拘，但應附論文及評論意見供所辦公室查核； 

七、依本校規定發表於學術性刊物與該所學術領域相關之學術性文章一篇以

上(認可之學術性刊物由系所務會議審定後另行公告)； 

八、依照本所學習護照辦法出席本系所舉辦之學術演講及研討會達規定場次

以上； 

九、繳交論文指導教授簽署之推薦書、考試申請表、論文、論文提要及其他

相關文件等。 

第十條 博士論文考試  

學位論文考試須先提請本校學位審查委員會審核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及考試委

員資格後方得舉行。 

論文經指導教授同意後，須於論文考試一個月前，將合於格式之論文送交教務

處，以分送學位考試委員審閱。 

學位論文考試委員之資格、考試委員會之組成、考試之進行，以及考試成績之

評定等，概依本校「學位論文考試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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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通過後，由本所向校方請求授予博士學位。 

依本校博碩士班學位論文考試辦法第十四條規範：為維護學位論文品質與學術

倫理，於學位論文考試前應進行論文原創性比對。爰此本系規定論文原創性比

對的結果相似度不得高於 25%，並於登記考試日時提出比對證明、辦理離校前

繳交學位論文切結書。 

第十一條 實施 

本辦法未規定之事項，依本校「博碩士班學位論文考試辦法」、「博士學位候

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本辦法經系所務會議通過，簽報教務處核備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